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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第 15屆第 14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 宣布開會 

時間：112年 8月 31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地點：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總管理處第一會議室 

貳、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參、 主席：李主任委員丁來 

肆、 主席致詞:(略) 

伍、 上次（第 15屆第 13次）會議應辦事項之執行情形 

案 由 一:有關本會勞方委員改派吳委員藶翃一案，提請同意追認。 

決   議:同意追認，請會務單位依規定報主管機關勞動部備查。 

執行情形:本案業於 112年 7月 18日以台水職福字第 1120000035 

號函報主管機關勞動部，並獲勞動部 112 年 7 月 21 日

勞動福 1字第 1120014005號函同意備查(詳附件一)。 

決    定:洽悉。 

 

案 由 二:為本會 113年度會員團體保險投保案（112年 10月 1 

日至 113年 9月 30日），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請會務單位依程序及時程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執行情形:請詳本次會議討論提案第二案。 

決    定:洽悉。 

 

案 由 三:有關職工子女於國外就讀，因部分學校之學制與國內不 

同，爰無法依限檢附成績單申請獎學金，建請修訂申請

辦法，提請審議。(提案人:北區工程處吳委員藶翃) 

決 議:照案通過生效，並請會務單位將修正後之職工子女獎助 

學金辦法與條文對照表函知各分會。 

執行情形:本會新修正之職工子女獎助學金辦法與修正條文對照 

表業於 112 年 8 月 7 日以台水職福字第 112000003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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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知各分會。 

決    定:洽悉。 

 

案 由 四:因查本會訂定申請獎助學金之對象僅限職工之子女，惟 

許多職工本人亦積極精進職場技能，為鼓勵職工持續進

修向學，建議開放職工亦能申請獎助學金。(提案人:第

八區管理處陳委員宇寰) 

決 議:請會務單位洽人力資源處了解職工進修補助發放情形， 

並參酌其他國營事業之獎助學金辦法，研提下次委員會

議討論。 

執行情形:請詳本次會議討論提案第三案。 

決    定:洽悉。 

 

陸、 工作報告 

（一） 本會第 15屆第 13次職工福利委員會議紀錄業以 112年

7月 17日台水職福字第 1120000032號函陳勞動部在案。 

（二） 112 年度第 2 季（4-6 月）結婚福利金、生育補助金及

退撫福利金業依 112 年 7 月 20 日台水職福字第

1120000031號函核撥各職工福利委員會轉發在案，合計

141萬 9,600元： 

1. 結婚補助金：申請總人數 33人，每人 2,000元，合

計核發 6萬 6,000元。 

2. 生育補助金：申請總人數 21人，每人 3,600元，合

計核發 7萬 5,600元。 

3. 退撫福利金：申請總人數 71人，每人 1萬 8,000元，

合計核發 127萬 8,000元。 

（三） 111學年度第 2學期職工子女獎助學金申請案，業於 112

年 8 月 23 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各分會於 112 年 10 月 10

日前函送本會彙整發放。 

（四） 112 年度中秋節、文康活動及業務座談會經費業以 112

年 8月 28日台水職福字第 1120000046號函核撥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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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福利委員會轉發在案，本次核發 5,808人，經費包

含中秋節福利金每人 2,000 元、各項文康活動費每人

400 元及業務座談會經費每人 100 元，總金額計 1,452

萬元。 

（五） 本會 112年度截至 7月底止之資產負債表與收支決算明

細表(詳附件二)。 

（六） 統計自 111年 10月 1日至 112年 8月 23日止，同仁申

請富邦人壽保險理賠總計 158 人次(實際 93 人)，理賠

總金額計 670萬 740元，詳如下表： 

 壽險 傷害(住院) 癌症身故/住院  合計 

理賠金額 250萬元 161萬 740元 259萬 670萬 740元 

人次 5人次 134人次 19人次 158人次 

 

決    定:洽悉。 

 

柒、 討論提案 

案 由 一:有關本屆主任委員改由李主任委員丁來擔任案，提請同

意追認。 

說    明: 

(一) 依據事業單位 112 年 7 月 31 日台水人字第 1120026063

號函辦理略以，總經理業奉核定由李副總經理丁來陞任，

爰本會當然委員自112年8月1日辦理異動(詳附件三)。 

(二) 為利會務運作順遂，本屆主任委員改選案經以人事作業

自動化系統之問卷調查功能進行網路投票互選作業，並

於 112 年 8 月 14 日完成開票，依投票結果由李主任委

員丁來擔任新任主委。 

(三) 本案已於 112 年 8 月 14 日以台水職福字第 1120000038

號函報勞動部在案，並業獲勞動部 112 年 8 月 18 日勞

動福 1字第 1120016081 號函同意備查。(詳附件四) 

(四) 本屆會務人員係由原主任委員選任，援例依規總辭，由

新任主任委員就事業單位職工重新遴選總幹事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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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業於 112 年 8 月 14 日簽請新任主任委員核派由

原總幹事及其他幹事延續擔任。 

決   議:同意追認。 

 

案 由 二:本會 113年度會員團體保險案（112年 10月 1日至 113 

年 9月 30日），由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保，提

請同意追認。 

說    明: 

(一) 依本會 112年 7月 3日第 15屆第 13次委員會議決議辦

理。 

(二) 本會按第 15 屆第 13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之報價單與

專案約定書，於 112 年 7 月 8 日以台水職福字第

1120000029 號函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各會

員公司報價（商品規格均一致），計有中國人壽、國泰人

壽、遠雄人壽、富邦人壽及全球人壽等 5家保險公司依

限於 112年 8月 15日下午 5時前提供報價。 

(三) 112 年 8 月 23 日由董副主任委員召開 113 年度會員團

體保險投保會議： 

1. 案經公開拆封 5 家保險公司報價單，各公司報價如

下: 

(1)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0元。 

(2)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25元。 

(3)遠雄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元。 

(4)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60元。 

(5)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38元。 

2. 決議由報價最低者－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以每人每月應繳保費新臺幣 100 元承保，各項保障

內容與 112年度團體保險相同。 

(四) 本案將依限於 112年 9月底前完成投保簽約程序。 

決   議:同意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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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三:本會獎助學金之申請對象僅限職工之子女，建議開放職 

工申請，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第 15 屆第 13 次會議紀錄臨時動議決議辦理:

「請會務單位洽人力資源處了解職工進修補助發放情

形，並參酌其他國營事業之獎助學金辦法，研提下次委

員會議討論。」 

(二) 有關本公司職工進修補助發放情形，經洽人力資源處提

供相關資料彙整如下: 

111學年第一學期 

學雜費補助 公時補助 

大學 碩士 博士 大學 碩士 博士 

每學期 

6千元 

每學期

8千元 

每學期

1萬元 
每週 8小時公假 

9人 15人 0人 1人 7人 1人 

24人 9人 

(三) 另電詢台電及中油福利會均表示，該會獎助學金之申領

對象並未擴及職工，考量本公司職工在職進修依規定已

可申領學雜費或公時補助，爰建議獎助學金申請對象維

持現有方式，以職工之子女為限。 

(四) 檢陳本公司員工進修實施要點、台電及中油與本會職工

福利委員會職工子女教育獎助學金辦法各 1 份(詳附件

五)。 

決   議:獎助學金申請對象仍維持以職工子女為限，俟事業單位 

財務狀況改善，本會可提撥之收入增加後再行滾動檢討。 

 

案 由 四:為歡慶本公司成立五十週年，擬購置福利品「長袖 POLO 

紀念衫一件(套)」致贈全體會員，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週年慶將至，為形塑團隊之企業形象，擬致贈每位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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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袖 POLO 衫一件(套)(搭配五十週年標誌 LOGO)以資

紀念。 

(二) 發放對象:職工福利辦理對象依職工福利金條例規定為

薪津內提撥福利金之在職會員(含不定期契約工等)，爰

發放對象建議為本(112)年 12 月 1 日在職並有扣繳福

利金之全體會員。 

(三) 經費來源:暫按本公司預算員額 5,982 人、每人 800 元

估算，約須 478萬元，擬先由本會預估結餘支應，倘仍

不足再動支累積餘絀。 

(四) 採購方式:本案經費來源係以本會自有財源辦理採購，

爰依勞動部 103年 10月 3日勞動福 1字第 1030026206

號書函引述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7 年 9 月 1 日工程

企字第 09700358020 號函釋，無採購法之適用。擬以一

件(套)800元為準，由有意願廠商提報最優惠及最競爭

力之衣服款式供委員會票選後，參採最有利標之精神與

最高票款式之承製廠商辦理訂約。 

(五) 款式決定:經多方洽詢廠商提供並挑選適合服裝款式彙

整共八件(套)，擬採委員一人二票書面票選方式，獲最

高票數之款式為採購標的，若最高票相同時，則由全體

出席委員當場舉手表決之。倘最高票廠商棄權，由第二

高票者遞補，以此類推。 

(六) 檢陳勞動部 103年 10月 3日勞動福 1字第 1030026206

號書函、本會財物採購合約(草案)、五十週年紀念衫款

式清冊各 1份(詳附件六)。 

擬    辦: 

(一) 請委員於紀念衫款式清冊填寫較佳二款序號並簽名。 

(二) 本案發放對象、經費來源、採購方式及財物採購合約(草

案)等如蒙審議通過，擬依票選最高票之款式及報價與

廠商辦理訂約，並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請會務單位依票選結果與第一高票廠商簽訂

合約並辦理後續相關事宜。票選結果第一高票:序號

4(品項:冰絲連帽外套+長袖 POLO 衫)、第二高票: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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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2(品項:FILA 長袖 POLO 衫)。 

 

案 由 五:本(15)屆委員任期將於 112年 12月 31日屆滿，為利屆

期銜接，將於 112 年 10 月份分別函請事業單位及企業

工會推選第 16 屆委員並辦理網路互選新任主委及副主

委，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四條規定，本會置委員 31 人，總

經理為當然委員，由事業單位推選依法不加入工會之職

員 9人、企業工會推選委員 21人。 

(二) 依前揭章程第五條規定，置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各一

人，均由委員互選之，爰第 16 屆新任主任委員與副主

任委員票選，將俟委員名單確認後援例參照本屆主委及

副主委選任方式另訂 2週透過人事作業自動化系統之問

卷調查功能進行網路投票作業。 

(三) 本屆會務人員將俟第 16 屆新任主委票選產生後依規總

辭，再由新任主委就事業單位職工中重新遴選之，並於

112年 12月 31日前完成會務交接等事宜。 

(四) 第 16 屆委員與會務人員任期均為四年，自 113 年 1 月

1日至 116年 12月 31日止。 

決   議:照案通過，請依程序辦理推選及網路票選作業，並於後

續依規定函報主管機關勞動部備查及辦理會務交接相

關事宜。 

 

捌、 臨時動議 

玖、 散會 

 
























































